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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背景

對社會結構及其變遷可以從不同

角度進行研究。布勞（Peter Blau）曾對

社會結構給出一個宏觀但狹義的定

義，即社會結構是社會成員在不同社

會地位上的空間分布1。其中，社會

地位的垂直分布即社會分層結構。社

會分層結構作為社會結構的核心領域

之一，其實質問題是社會不平等，它

在社會分層研究中至少有兩個基本的

研究取向：第一，社會不平等（社會分

層）的狀況；第二，社會不平等（社會

分層）的形成機制。

中國大陸朝向巿場經濟的轉型，

使得中國社會一直處於一個廣泛而深

刻的社會轉型時期。與現代化轉型同

時存在的、甚至構成現代化轉型基本

動力之一的，是社會體制和社會結構

的轉型。社會體制和結構的轉型雖已

歷經20年，但遠未停止。在這種情況

下，社會分層結構的狀況當然是十分

重要的題目，但更為重要的是這一變

革發生和繼續的機制。換句話說，在

一個急劇的社會轉型時期，對變革過

程的分析或對社會分層機制變革的分

析，有可能更深刻的認識那已經發生

的變革，並預測未來的變革。

很多研究已對中國社會結構、特

別是社會分層機制的變化進行過有成

效的分析2。這些研究的基本方向，

都是透過分析特定的社會轉型機制及

未來前景，以探討社會變遷的基本規

律。本文則是力圖將社會分層機制的

變革和對私營企業主的社會來源及發

展的分析結合起來，通過私營企業主

的社會來源及其發展，透視社會分層

結構的變遷。

私營企業主作為這一研究的對象

具有特殊意義。這種意義主要在於，

它曾經在再分配體制中完全喪失了存

在合法性，因而幾乎和原有再分配經

濟體制沒有任何結構形式上的直接聯

繫。它不僅伴隨ø再分配體制的改革

產生並迅速發展起來，而且自身的制

度安排在本質上也不同於原有體制。

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變遷

●  李路路

很多對中國社會結

構、特別是社會分層

機制的變化的研究，

都是透過分析特定的

社會轉型機制及未來

前景，以探討社會變

遷的基本規律。本文

則是力圖將社會分層

機制的變革和對私營

企業主的社會來源及

發展的分析結合起

來，通過私營企業主

的社會來源及其發

展，透視社會分層結

構的變遷。



152 經濟與社會 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私營經濟部

門的存在和發展是中國社會改革以來

出現的最大的結構性變化。在這個意

義上，私營企業和私營企業主是中國

社會分層結構變革的最突出標誌，並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結構變革的

機制和未來情景。私營企業主的群體

地位及其發展的特殊性，提供了一個

研究向巿場經濟轉型的過程與機制的

適當對象和觀察角度。

本文使用的數據，除特別註明的

外，均來自於作者參與的1993年和

1995年兩次全國性私營企業的抽樣調

查資料3。

私營企業主的社會來源

（一）社會來源結構

中國大陸的私營企業主，其社會

來源如同中國社會的狀況一樣，具有

十分多元化的表現。

從表1中可以看出：第一，在總

體上，幹部（包括城鎮國有集體單位

幹部和農村幹部）是私營企業主的一個

主要來源。他們在各種來源中都是眾

數分布，而且他們在私營企業主中所

佔比例遠遠超出他們在人口中所佔比

例4。第二，儘管從相對比例上看，

過去的幹部成為私營企業主的機會相

對多於其他群體，但從一個新社會群

體的產生和發展角度看，在私營企業

主中約有50%來自那些在任何社會中

都處於較低社會地位的普通工人、農

民、個體戶和無職業者等。

（二）社會來源結構的變化

私營企業主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社

會來源結構變化，將社會來源的結構

顯示的更為明晰。這些變化一方面反

映了中國漸進式改革的真實過程，另

一方面反映了不同社會群體對這種轉

型過程的認可（表2）。

對比1988年關於私營企業的憲法

修正案前後的變化，可以看到兩個特

點：第一，1988年後，來自傳統再分

配經濟的前城鎮國有集體單位的幹部

比例明顯增加；第二，在社會分層的

意義上，除了農村幹部外，具有一定

社會優勢的社會群體，例如專業技術

人員、幹部、非國有單位幹部和個體

戶等，其來源比例都有所增加，而普

表1　抽樣調查私營企業主過去社會地位的分布 （單位：%）

專業技術人員 城鎮國有集 農村幹部 非國有 農民 普通職工 個體戶、專業 無職業者

體單位幹部 單位幹部 戶和手藝人等

1993年調查：

總體 3.3 36.3 7.5 13.0 7.5 19.7 11.2 1.4

其中： 城巿 3.9 43.2 4.1 11.2 4.4 22.9 8.8 1.5

　　　 村鎮 1.6 16.6 16.9 17.9 16.3 11.4 18.2 1.0

1995年調查：

總體 3.3 24.0 6.8 14.0 11.0 19.9 16.8 4.2

其中： 城巿 4.1 33.2 3.5 11.0 6.3 21.7 15.8 4.5

　　　 村鎮 2.3 11.8 11.2 17.9 17.3 17.5 18.1 3.8

調查類別

地位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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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職工、農民和無職業者的比例相對

減少，農民的比例更是大幅度減少。

更細緻地分析會發現，農村幹

部和具有農民背景的企業主，他們進

入私營經濟部門的時間集中在1980-

85年。這個時期，中國的改革主要集

中在再分配經濟相對薄弱的農村地

區。在這個時期之後，並不是他們的

絕對數量減少了，而是因為其他背景

的社會成員更多進入了私營經濟領

域，因而他們的相對優勢逐漸減少。

對於那些原來為城鎮地區幹部的業主

來說，他們建立企業的相對多數集中

在1992年之後。

（三）私營企業主的教育水平變化

將1988年前後私營企業主的受教

育水平進行比較，可看到類似上面的

結果，即隨ø巿場經濟的發展和私營

企業合法性增強，有越來越多受過

較高教育的人進入了私營企業領域中

（表3）。

（四）社會關係特徵

這£所講的社會關係，不是指

一般的社會關係，而是包括親緣關

係、血緣關係以及個人之間相互認

知和認可的、比較穩固的交往網絡。

這種交往網絡或關係能夠給擁有它

們的人帶來好處或便利，類似於所

謂「社會資本」5或社會資源6。私營

企業主的社會關係特徵，間接反映

了他們的社會結構特徵，從一個側

面反映了這些人何以成為私營企業

主的因素。

從表4可看出：第一，在城鎮地

區的私營企業主中，機關、企事業單

位的幹部在他們來往最密切的朋友中

佔46.2%，在來往最密切的親戚中佔

39.1%，都是相對最多的分布；在農

村地區的私營企業主中，上述對象的

比例分別佔41.2%和26.4%，幹部在朋

友中的比例是相對最多的分布，在親

戚中的比例是佔第二位的分布，僅次

於農民。第二，對全體私營企業主

　表3　1988年前後私營企業主的教育水平比較 （單位：%）

文盲 小學 初中 高中 職高 中專 大專 本科 研究生

1988年前 0.4 10.1 39.9 27.7 1.9 6.6 10.3 2.3 0.7

1988年後 0.2 6.7 31.5 29.8 3.1 7.0 15.0 6.0 0.7

教育程度
時間

農村幹部和具有農民

背景的企業主，他們

進入私營經濟部門

的時間集中在1980-

85年。這個時期，中

國的改革主要集中在

再分配經濟相對薄弱

的農村地區。對於那

些原來為城鎮地區幹

部的業主來說，他們

建立企業的相對多數

集中在1992年之後。

時間

表2　1995年抽樣調查不同時段私營企業主社會背景的分布　　（單位：%）

專業技 城鎮國有 農村幹部 非國有 農民 普通職工 個體戶、 無職業者

術人員 集體單位 單位幹部 專業戶和

幹部 手藝人等

總體 3.3 24.0 6.8 14.0 11.0 19.9 16.8 4.2

1988年之前 2.8 18.7 8.5 13.2 14.0 21.5 16.2 5.1

1988年之後 3.6 28.2 5.5 14.5 8.5 18.7 17.6 3.4

來源

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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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和親戚關係的進一步分析表明，

在私營企業主交往最多的朋友中，有

28.2%的人任科級以上幹部，鄉鎮負

責人佔0.9%，企業負責人佔23.4%，

國有、集體企業承包或承租人佔

2.9%，企業中層管理人員佔8.6%，企

事業單位一般幹部佔6.1%，企業供銷

人員佔3.3%。在私營企業主來往最密

切的親戚中，任科級以上幹部的佔

23.2%，鄉鎮負責人佔0.7%，村負責

人佔2.5%，企業負責人佔12.5%，國

有、集體企業承包或承租人佔2.2%，

企業中層管理人員佔8.8%，機關、企

事業單位一般幹部佔7%，企業供銷人

員佔2.5%。無論在城巿還是農村，幹

部在私營企業主的社會關係中佔有相

當高的比例。

私營企業主的社會來源和社會

關係結構表現出一個突出特點，

即：他們作為中國社會向巿場過渡

的最典型標誌，並沒有妨礙他們與

再分配經濟保持直接「血緣」上的親

密關係。

對於一個簡要的分析來說，已無

需再引證更多的數據了。

分析與結論

從上述調查結果來看，中國的私

營企業主具有複雜的社會來源結構。

當然，人們可以對中國私營經濟部門

的發展進行更詳盡的分析，但僅就社

會來源結構一項而言，已經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機

制。

從結構決定論的理論出發，社會

成員的社會地位、社會行為和地位流

動受到社會結構的制約。一方面，社

會地位變動或流動會受到特定社會結

構的制約，另一方面，既存的社會結

構會對社會地位的變動提供可能性。

同時，結構性條件被不斷地再生產，

社會結構因而具有相當的穩定性。社

會群體新的社會地位與他們過去的社

會地位之間有緊密聯繫，它們或是以

變化了的形式繼承了原有社會地位，

或是原有的社會結構體系因內在的衝

突和對環境的不適應而發生根本性的

變革，人們在變革中重新確定了自己

的社會位置。無論哪一種結構變遷，

如果離開了對過去社會結構條件的考

　　　表4　1995年抽樣調查私營企業主的社會關係結構 （單位：%）

專業技 機關事 企業幹部 工人 軍人 商業服務 農民 專業戶等 個體戶等 其他 無職業者

術人員 業幹部 業員工

城鎮企業主父 7.6 12.7 9.6 13.9 1.6 7.6 32.6 4.3 3.2 2.2 4.6

鄉村企業主父 1.8 6.1 5.1 7.8 0.3 2.8 59.6 7.6 2.5 2.0 4.5

城鎮企業主配偶 7.0 8.5 14.8 15.6 0.2 7.6 7.1 3.7 11.4 4.7 19.5

鄉村企業主配偶 3.4 1.7 11.6 15.5 0.0 3.4 31.6 4.8 7.2 3.9 16.9

城鎮企業主親戚 12.6 22.9 16.2 10.4 2.4 6.5 13.4 3.8 8.1 1.5 2.1

鄉村企業主親戚 7.0 15.8 10.6 9.6 1.6 2.1 37.4 5.2 7.0 1.6 2.1

城鎮企業主朋友 16.2 26.6 19.6 6.2 0.9 8.3 2.9 5.4 10.6 2.2 1.0

鄉村企業主朋友 12.3 18.9 23.3 4.6 0.5 2.6 13.8 9.2 11.0 3.1 0.8

＊表中「親戚」和「朋友」在調查時是指與企業主本人來往最密切的親戚和朋友。



中國社會分層 155
結構的變遷

察，就無法有效的說明目前的社會結

構變遷。

國家社會主義中的再分配者，即

那些過去具有「幹部」身份的人，構成

了私營企業主的主要來源，我們的調

查結果與一些研究者在80年代進行的

研究結果基本一致7。前幹部在私營

企業主中的高比例，揭示了中國社會

結構變革的一個重要特徵，即：那些

曾經在傳統再分配經濟體制中處於優

勢地位的幹部，在向私營企業主轉變

時，與其他社會群體相比較也具有相

對的優勢8。

對於那些原有的再分配者來說，

原有的權力和漸進式的改革，為他們

借助再分配權力進入私營經濟部門提

供了可能性。他們過去對社會資源的

實際控制、國有經濟部門中所沉澱的

大量資源以及巨大的巿場、國家行政

權力對社會資源的強制性控制等等，

都使得這些人佔有更多的進入私營經

濟領域的條件，例如資金和各種其他

資源的獲得、企業經營管理、對國家

和改革政策環境的把握以及某種特殊

的機會、與國家行政權力和國有部門

的關係等，因而他們可借助於原有的

再分配權力、利用權力和資源的交換

實現社會地位的轉變。

但是，絕不應忽視的是，那些在

傳統再分配體制中處於底層的普通工

人、特別是農民等，也構成了私營企

業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餘「非幹

部」身份來源的人，基本上可分為兩

類：一類是那些在其他私營企業、外

商投資企業和各種聯營企業中擔任過

管理人員或負責人，以及曾是個體

戶、專業戶、手藝人的人9；另一類

是那些普通的工人和農民。

對於這些人來說，他們能夠轉變

為私營企業主這一地位轉換事實本

身，集中體現了向巿場經濟的轉型對

社會分層和機會結構的變革。這些普

通工人和農民能夠成為私營企業主，

意味ø中國向巿場體制的過渡和私營

經濟領域的發展，為人們提供了一條

新的改變和獲得社會地位的渠道，提

供了獲得資源和利益的新的現實可能

性。這在傳統再分配體制中幾乎是不

可能出現的。因此，他們更傾向於利

用新的巿場化的私營經濟領域所提供

的機會bk。如果說那些過去的幹部更

多是利用了自己的權力優勢的話，那

麼過去的普通職工和農民就是更多地

利用了新的巿場機會。

對私營企業主的社會關係結構的

分析表明，不僅僅是再分配權力和

巿場機制在私營企業主的形成中具

有重要作用，社會網絡關係或者說

社會資源也是推動社會分層結構變換

的機制之一。套用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的一個概念來說，再分配

權力和巿場關係都是「嵌入」在社會關

係之中的bl。

中國私營企業主的社會來源和社

會關係結構清楚的表明，中國社會分

層結構的轉型，既不完全是原來精英

的「再生產」，也不完全是社會精英的

「循環」，而是由原國家社會主義中廣

泛的社會階層，構成了這個新的社會

精英集團（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的

話）。這樣一個結果，揭示了新社會分

層結構體系的形成具有多重的機制。

應該明確的是，發生在中國以及

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轉型，

並非一般意義上的社會轉型，而是一

種特定的社會結構變遷，即國家社會

主義向巿場經濟體制的過渡bm。

對於普遍性的社會變遷，大致可

以區分出三種基本的形式，它會對社

會分層結構及其形成的機制有不同影

普通工人和農民能夠

成為私營企業主，意

味×中國向巿場體制

的過渡和私營經濟領

域的發展，為人們提

供了一條新的改變和

獲得社會地位的渠

道，提供了獲得資源

和利益的新的現實可

能性。這在傳統再分

配體制中幾乎是不可

能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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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社會制度。在這種情況下，社會

經歷了劇烈的社會衝突，那些在原有

社會結構中佔據優勢地位的社會群

體，有可能在這種激烈衝突中消耗殆

盡，而取代他們的，將是那些原來並

不佔有優勢地位的社會群體，這些社

會群體在長期衝突中逐漸上升並佔有

了優勢地位。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結

構的再生產能力將減弱。1949年之後

的中國革命及其結果就是這種結構變

遷的典型表現。在東歐原社會主義國

家所發生的變革，在一定意義上也屬

於這種變革。

第二，在基本社會制度結構或背

景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社會發生

緩慢的變革。例如，對於很多國家來

說，從工業社會向所謂「後工業社會」

或「信息社會」的變遷，即屬於這類變

遷。

第三，通過「漸進」的過程，使得

原有的基本制度結構發生很大變化。

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的向巿場經濟體制

的轉型，在很大程度上屬於這種社會

結構的變遷。如果「漸進式」改革是中

國改革的基本特點的話，這種「漸進

式」是在廣闊的多、深入的多的社會基

礎上和社會範圍內展開的。這種「漸進

式」改革對於社會分層結構和社會變遷

的意義，人們一直還缺乏更為細緻的

分析和解釋。

所謂「巿場轉型」的漸進式改革，

其最重要的涵義是：在全社會範圍

內，形成了再分配經濟和巿場經濟

兩種體制長期並存的格局。人們用各

種概念來描述這種特定的社會結構

分化，例如「體制內」、「體制外」的

體制二元結構bn，再分配經濟和巿場

經濟bo，「舊體制經濟」和「新體制經

濟」bp，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過

渡性階段」bq等。我們下面將在相同意

義上使用這些概念。正因為中國的改

革是漸進式的，使得中國向巿場經濟

的過渡完全不同於其他由再分配經濟

向巿場經濟過渡的國家，因而也使得

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革具有不同於其他

國家的特點。這主要是，在一個相對

長的時期內，原有的政治和經濟整合

機制會持續存在，並在很長時期內都

將是繼續變革的主要動力之一，因而

舊體制會對整個變革過程和逐漸成長

的新社會結構施加重大影響。而整個

社會向巿場體制的轉變和國家控制的

放鬆，為私營經濟部門與再分配經濟

的交換開闢了多種現實方式。

在這樣的社會變遷過程中，整個

社會分層結構的形態和機制是「混合」

和「交叉」的，多種體制和機制相互聯

繫和相互作用。這£，「混合」或者「交

叉」的含義，並非僅僅甚至存在ø不同

的社會結構領域，而是說，沒有純粹

的社會結構領域。在幾乎所有的社會

結構領域中，不同的社會機制都佔有

一定的位置。對於身處變革中的人們

來說，這是顯而易見的「社會事實」。

上述對私營企業主社會來源結構的解

剖，第一，向我們揭示了這種混合結

構或者交叉結構在多大程度上存在；

第二，這種混合結構折射出不同的社

會分層機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作用，

並提供了對未來社會結構變遷預測的

可能性。

在推動社會分層結構的變革中，

再分配的機制、巿場機制以及社會網

絡具有不同的作用範圍。再分配經濟

不斷推動巿場經濟的發展，而巿場經

濟的發展一方面會將更多的再分配者

吸引到私營經濟部門中來，另一方面

又成為瓦解再分配經濟的基本因素。

正因為如此，中國向巿場經濟體制的

過渡至今為止才能夠以漸進式的方式

進行，而且只要這兩種機制在起作

所謂「巿場轉型」的漸

進式改革，其最重要

的涵義是：在全社會

範圍內，形成了再分

配經濟和巿場經濟兩

種體制長期並存的格

局。在這樣的社會變

遷過程中，整個社會

分層結構的形態和機

制是「混合」和「交叉」

的，多種體制和機制

相互聯繫和相互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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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種漸進式變革將會長期繼續下

去。當機制無法再混合下去時，漸進式

改革也許就將為激進式變革所代替。

從被調查私營企業主的結構及其

變化中，我們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到中

國向巿場經濟過渡過程中社會結構變

化的一些趨勢。因此，那些私營企業

主是多重機制的產物。在這個意義

上，向巿場經濟的過渡已在一定程度

上改變了原有社會分層的機制，並進

而推動了社會結構的變革。在漸進式

的轉型社會中，簡單的模式往往不能

概括複雜的現實生活。這£想特別強

調的是：在像中國這樣向巿場經濟轉

型的社會中，以及在中國這樣的轉型

過程中，多種體制、多種機制的存

在，會形成多重的社會空間，而且每

一變量自身都不再是原來純粹意義上

的形式。因此，社會分層和社會不平

等的狀況也可能是多元化的。也許更

為重要的問題是：這是一種特定的轉

型過程和持續發展的條件嗎？如果

是，這些多元的體制或機制為甚麼在

一個特定社會中能夠並存以及是如何

並存的？甚麼條件和因素造成了這種

並存狀況？未來的趨勢是怎麼樣的？

現在我們還不能給出很好的解答。

歷史的相似性為我們提供了理解

這種轉型特徵的參照系。十九世紀後

半期，西方工業文明和帝國主義強權

將中國強制性推入政治和經濟改革過

程，這兩個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

往後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一是沿海

通商口岸城巿的出現，商業貿易、近

代金融結構和近代工業在其中迅速發

展，新的商人和買辦階級隨之成長；

二是國家開始了緩慢和有控制的變

革，新式工業、教育、軍事等受到特

別重視。但是，傳統中國社會是一個

地主經濟佔統治地位的社會，西歐歷

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巿民階級和獨立城

巿在中國社會中基本不存在，資本主

義的成長受到嚴重阻礙。當新的工業

化和變革開始時，取代西歐社會中巿

民等級的，是那些原來在社會結構中

佔有優勢地位的官僚、地主、買辦和

大商人。他們不僅已經具有較多的資

本積累。而且有能力繼續進行必需的

積累，他們投資於近代工業，成為中

國早期資產階級最初來源中的主要

部分。在這些中國早期的資產階級

中，官僚和大地主、買辦和商人往往

合二為一；而其中相當一部分人，

又集官僚、買辦和資本家三者於一

身br。一個對1872-1913年七個行業

80家企業的統計表明，在103個創辦

人中，地主、官僚佔65.1%，買辦佔

20.4%，商人佔14.5%bs。無論這些早

期資產階級的階級屬性應如何定義，

但有一點是應該承認的，即正是他們

首先直接推動了中國社會向工業化和

近代社會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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